
广 西 工 程 职 业 学 院
桂工程院〔2023〕108 号

关于印发《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二次供水
卫生管理制度》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制度》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广西工程职业学院

2023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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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工程职业学院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制度

为确保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

范》，保护我校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根据国家和市卫生行政职

能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现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 二次供水卫生管理

第一条 认真学习国家和市卫生行政职能部门关于二次供水

的法规和要求，切实做好二次供水的卫生管理工作。

第二条 按照国家规定办理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每年复核

一次，四年有效期满前六个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换发新证。

第三条 建立卫生管理机构，设置专（兼）职饮水卫生管理

人员负责二次供水管理，建立二次供水交接班日记制度，形成年

度二次供水专项档案，作为年度考核依据。

第四条 二次供水设施要符合卫生标准，所用材料、涂料必

须无毒、无异味，不得影响水质卫生，其材料应有涉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的有效卫生许可批文。

第五条 管理人员，维修人员及水箱清洗人员上岗前必须进

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并经卫生知识培训才能上岗，以后

应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若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

动性肺结核、化脓性皮肤病或健康带菌者 许可可活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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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水质卫生。在地下储水周围半径 10 米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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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负责供管生活饮用水的人员必须认真学习《生活

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等法律法

规和相关的卫生知识。凡从事供管水的人员上岗前和每年必须进

行健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在取得健康证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

后方可上岗。

第十六条 二次供水设施要设专人管理，每天对供水设施和

水质进行检查，保持环境卫生，排水通畅，防护安全，如发现问

题要及时处理，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主管领导，并做好详细记录。

第十七条 对蓄水池和水箱每年进行清洗消毒，并做好相应

的记录，清洗后及时对水质进行送检。

第十八条 采购涉水产品要严格索证，任何人不得采购和使

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涉水产品及部件。

第三章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管理

第十九条 公共场所二次供水设施及供应的饮用水必须符

合国家《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1997）和《生活饮

用水卫生规范》(GB5748-2022)。

第二十条 凡有二次供水设施的公共场所必须建立用水卫生

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饮水卫生管理工作。

第二十一条 从事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和清洁维修人员必须进

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上岗工作，并每年进行一次健

康检查。从事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和清洁维修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

训不得上岗工作。

第二十二条 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

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和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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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者，不得从事二次供水卫生管理和清洁维修工作。

第二十三条 公共场所二次供水设施选址、设计、施工及所

用材料，应保证不使饮用水水质受到污染，并有利于清洗和消毒。

二次供水设计审查和工程验收必须报当地卫生监督部门审查，合

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第二十四条 二次供水水池或水箱应封盖加锁，并保持二次

供水设施周围的环境卫生，二次供水各级水池的人孔排气孔溢流

管孔应加装砂网，水箱周围 2m 内不得设有污水管线及污染源。

第二十五条 二次供水的管线不得与市政管线直接接通，不

得与非饮用水管直接连通，不得与大便器、小便斗直接连接。水

池的排气管和溢流管可是同一管，但不得与其他管相连，不得与

排水池相连，应离地面 50cm 以上。

第二十六条 水池至少每年清洗消毒二次。从事清洗消毒单

位人员必须取得卫生知识培训证明及健康证明方可上岗。请专业

水池清洗队清洗水池，必须要求其出具有效的卫生许可证和清洗

人员的健康证明，卫生知识培训证明。

第二十七条 当公共场所二次供水水质受到污染时，经营者

应立即采取措施，并及时向当地卫生、供水部门报告。

第四章 二次供水基本卫生要求

第二十八条 根据规定办理并出具有效的《生活饮用水卫生

许可证》。

第二十九条 所有负责供、管水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

第三十条 保障供水设施正常运转，防护严密，不存在污水

倒流，鼠害等侵入，雨水渗漏，防止投毒等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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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水池、水箱加盖、加锁，有专人负责。

第三十二条 水池、水箱每年按规定至少清洗二次，并有清

洗记录和清洗后专职机构出具的水质检验报告单。

第三十三条 供、管水人员必须掌握相应的卫生知识及预防

措施。

第三十四条 供水设施周围环境保持清洁卫生，不得有污物

堆积和杂草丛生，排水必须通畅。

第三十五条 如出现饮用水污染隐患或事故，必须及时报告、

及时处理，不得造成污染所导致的疾病发生。

第三十六条 消毒设施完善，定期对池水进行消毒，防止二

次污染，保证水质符合卫生要求。

第三十七条 加强涉水产品的管理，严格涉水产品索证制度，

严禁采购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涉水产品。

第五章 供水卫生检查

第三十八条 供管水人员应每天进行供水卫生检查。

第三十九条 供管水部门每周进行一次供水卫生检查。

第四十条 单位负责人每月组织一次供水卫生检查。

第四十一条 各类检查应有检查记录。

第四十二条 发现问题或严重问题应有改进及奖惩记录。

第四十三条 检查供水场所各种设施、设备，损坏应及时维

修并有记录，确保正常运转和使用。

第六章 二次供水卫生档案管理

第四十四条 二次供水卫生管理档案由专人负责，专人、专

柜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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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二次供水卫生管理档案每年进行一次系统整

理。

第四十六条 卫生监督部门的检查笔录、意见书等相关材料

及本单位日常检查记录、奖惩意见等及时归档。

档案内容：经营单位二次供水卫生申请基础资料、单位卫生

机构、卫生区域划分、各项卫生制度、各种监督检查记录、个人

健康检查、禁止调离通知书、卫生知识培训、水质消毒自检记录、

水质检验报告、奖惩登记、清池记录等相关情况。


